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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所属的

医疗器械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概述

1、增资的基本情况：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对所属的9家医疗器械控股子公司即上海嘉事明伦医疗器

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事明伦” ）、广州嘉事吉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事吉健” ）、深圳嘉事康元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事康元” ）、嘉事嘉成医疗器械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事嘉成” ）、北京嘉

事爱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事爱格” ）、广州嘉事百洲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事百洲” ）、

广州嘉事怡核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事怡核” ）、安徽嘉事谊诚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

事谊诚” ）、北京金康瑞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康瑞源” ），按照目前的持股比例各股东同比例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嘉事明伦注册资本变更为8000万元，嘉事吉健注册资本变更为5000万元，嘉事康元注册资

本变更为2000万元，嘉事嘉成注册资本变更为2000万元，嘉事爱格注册资本变更为2000万元，嘉事百洲注册资本

变更为2000万元，嘉事怡核注册资本变更为3000万元，嘉事谊诚注册资本变更为5000万元，金康瑞源注册资本变

更为2000万元，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2、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一部分为公司自有资金，一部分先用公司自有资金垫付，待发行可转债之募集资金

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3、本次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其他增资股东情况介绍

1、嘉事明伦

名称：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11号1号楼二层西侧。

经营范围：销售医疗器械二，三类。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销售医疗器械一类。

成立时间：2011年10月24日。

姓名：张泽军

身份证号码：320525197111296213

住址：江苏省吴江市松陵镇振泰小区13幢403室

2、嘉事吉健

名称：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11号1号楼二层西侧。

经营范围：销售医疗器械二，三类。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销售医疗器械一类。

成立时间：2011年10月24日。

姓名：王兴国

身份证号码：110109195411270912

住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三区3楼1404号

姓名：周晴

身份证号码：650102197105201628

住址：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中路3号2306房

姓名：王曼晖

身份证号码：110101197207082023

住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外东河沿5楼1605号

姓名：张川

身份证号码：210102196608071814

住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现代城5号楼2104号

3、嘉事康元

名称：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11号1号楼二层西侧。

经营范围：销售医疗器械二，三类。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销售医疗器械一类。

成立时间：2011年10月24日。

姓名：郭振喜

身份证号码：440102195309186513

住址：深圳市罗湖区银湖金湖一街润唐山庄御景豪轩601室

姓名：杨波

身份证号码：320102196403151621

住址：深圳市罗湖区银湖金湖一街润唐山庄御景豪轩601室

4、嘉事嘉成

名称：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11号1号楼二层西侧。

经营范围：销售医疗器械二，三类。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销售医疗器械一类。

成立时间：2011年10月24日。

姓名：谢东华

身份证号码：420105197404062011

住址：武汉市汉阳区滨江大道190号

姓名：李燕

身份证号码：420400197706191024

住址：武汉市汉阳区滨江大道190号

5、嘉事爱格

名称：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11号1号楼二层西侧。

经营范围：销售医疗器械二，三类。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销售医疗器械一类。

成立时间：2011年10月24日。

姓名：王兴国

身份证号码：110109195411270912

住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三区3楼1404号

姓名：苏海军

身份证号码：142328197702120013

住址：北京市崇文区国瑞城中区5楼4单元201号

姓名： 张捷

身份证号码：110102197703211118

住址： 北京市西城区爱民里14楼3门602号

6、嘉事百洲

名称：广州嘉事吉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111-115号1019房。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批发，文具用品批发，零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日用杂品综合零售；建材，装饰

材料批发，营养健康咨询服务；二，三类医疗器械批发。

成立时间：2009年12月10日。

姓名：刘金刚

身份证号码：410802196409151059

住址：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和平东街4号院17号楼1单元10号

姓名：陈起

身份证号码：420104197406181616

住址：广州市越秀区淘金东路77号201房

姓名：杨弟

身份证号码：440802198208280035

住址：广东省雷州市唐家镇镇南街60号

7、嘉事怡核

名称：广州嘉事吉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111-115号1019房。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批发，文具用品批发，零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日用杂品综合零售；建材，装饰

材料批发，营养健康咨询服务；二，三类医疗器械批发。

成立时间：2009年12月10日。

姓名：周宏峰

身份证号码：42010419690803163X

住址：广州市越秀区竹丝村1号1楼

姓名：周宏峻

身份证号码：441322197701245238

住址：广州市白云区松南路松鹤街33号305房

8、嘉事谊诚

名称：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11号1号楼二层西侧。

经营范围：销售医疗器械二，三类。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销售医疗器械一类。

成立时间：2011年10月24日。

姓名：王兴国

身份证号码：110109195411270912

住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三区3楼1404号

姓名： 张顺

身份证号码：34030219681007105X

住址：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解放三路465号5栋3单元2号

姓名： 李斌

身份证号码：654001197410303315

住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望江东路275号20幢301

9、金康瑞源

名称：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11号1号楼二层西侧。

经营范围：销售医疗器械二，三类。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销售医疗器械一类。

成立时间：2011年10月24日。

姓名：周焰

身份证号码：110105196210235810

住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6号院4楼2门101号

姓名：丁楠

身份证号码：110102198302172378

住址：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8号28门9号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上海嘉事明伦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青浦区练塘镇朱枫公路6186弄19幢第三号A区05室。

经营范围：销售医疗器械，电子产品，检测设备，仪器仪表，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商务信息咨询。

成立时间：2005年7月11日。

截至2014年6月底资产总额19,939.26万元 ，负债总额16,801.97万元，净资产3,137.29万元，2014年1-6月营业收

入 13,030.37万元，净利润822.97万元。

2、广州嘉事吉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111-115号1019房。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批发，文具用品批发，零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日用杂品综合零售；建材，装饰

材料批发，营养健康咨询服务；二，三类医疗器械批发。

成立时间：2009年12月10日。

截至2014年6月底资产总额29,739.54万元，负债总额26,649.18万元，净资产3,090.36万元，2014年1-6月营业收

入 9,459.25万元，净利润684.04万元。

3、深圳嘉事康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罗湖区银湖路金湖一街38号深圳脑库专家公寓A栋东501

经营范围：二类6857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二类，三类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二类，三类

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二类6831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二类，三类6830医用X射线设备，二类，三类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二类，三类682等等。

成立时间：2010年9月20日

截至2014年6月底资产总额11,309.32万元，负债总额9,717.91万元，净资产1,591.42万元，2014年1-6月营业收入

7,420.26万元，净利润366.89万元。

4、嘉事嘉成医疗器械武汉有限公司

注册地：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环湖路57号中部慧谷1-1号（11）。

经营范围：实验科教器材研发，销售；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二类，三类医疗器械销售，服务。

成立时间：2013年7月15日。

截至2014年6月底资产总额4,140.84万元，负债总额2,915.98万元，净资产1,224.86万元，2014年1-6月营业收入2,

532.69万元，净利润184.38万元。

5、北京嘉事爱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9号华普花园A座1604室。

经营范围：销售医疗器械；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经济信息咨询；组织

文化艺术交流；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专业承包，投资管理。

成立时间：2011年12月14日。

截至2014年6月底资产总额5,348.87万元，负债总额4,171.21万元，净资产1,177.66万元，2014年1-6月营业收入2,

243.55万元，净利润169.71万元。

6、广州嘉事百洲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广州市越秀区犀牛路39-40号5楼B房。

经营范围： 三类6815注射穿刺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

器设备；介入器材：二类，三类6801-6812手术器械，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

成立时间：2014年4月29日。

2014年6月末嘉事百洲刚办理完工商、税务、药监等机关的变更手续。

7、广州嘉事怡核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836号4座2302房。

经营范围：Ⅱ类6815注射穿刺器械；Ⅱ类、Ⅲ类：6807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隐形眼镜及其护理用液类除外）；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5医用高

频仪器设备；6830医用X射线设备；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

器官；6801-6812手术器械；6865-3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一次性使用输液（血）

器（针）类除外）。

成立时间：2004年8月16日。

2014年6月末嘉事百洲刚办理完工商、税务、药监等机关的变更手续。

8、安徽嘉事谊诚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安徽省蚌埠市长淮路363号厂区1栋南向楼第四层。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三类：注射穿刺器械；医用电子仪器设备；眼科手术器械，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医用

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医用激光仪器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备，物理治疗及康

复设备，医用磁共振设备，医用X射线设备，医用高能射线设备；医用核素设备；医用射线防护用品，装置；临床检

验分析仪器；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口腔科材料；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手

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介入

器材，软件。 二类：基础外科手术器械；神经外科手术器械；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

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普通诊查器械；腹部外科手术器械；妇产科用手术器械；中医器械；口腔科设备及器

具；口腔科手术器械；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的经营。 成立时间：2014年1月6日。

截至2014年6月底资产总额9,224.62万元，负债总额6,774.27万元，净资产2,450.35万元，2014年1-6月营业收入4,

796.14万元，净利润450.35万元。

9、北京金康瑞源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28幢平房。

经营范围：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金属材料，建材，日用品，工艺品，文具用品，经济贸易咨询：组

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投资咨询；电脑图文设计，制作；会议及展览活动。

成立时间：2012年1月12日

截至2014年6月底资产总额6,819.88万元，负债总额5,446.48万元，净资产1,373.40万元，2014年1-6月营业收入4,

478.67万元，净利润345.37万元。

四、增资事项的主要内容

（一）嘉事明伦

1、增资各方均为上海嘉事明伦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原有股东，同意以货币形式按照各方原有持股比例对目标

公司增资。 原有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20 31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00 20

丙方 张泽军

980 49

原有股本合计

2000 100

各方按原比例增资额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860 31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200 20

丙方 张泽军

2940 49

新增合计

6000 100

2、增资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增至8000万元，各方持有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480 31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600 20

丙方 张泽军

3920 49

增资后总计

8000 100

3、增资各方一致同意并授权上海嘉事明伦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的各项手续，及进行工商变更登

记等增资过程中所须处理之一切事宜。

4、增资完成后，上海嘉事明伦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各项组织机构保持不变。

5、任何一方违反增资的有关条款，应承担为此给各方造成的损失。

6、各方在增资期间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提交北京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二）嘉事吉健

1、增资各方均为广州嘉事吉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原有股东，同意以货币形式按照各方原有持股比例对目标

公司增资。 原有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20 36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 10

丙方 王兴国

100 5

丁方 周晴

490 24.5

戊方 王曼晖

269.4 13.47

己方 张川

220.6 11.03

原有股本合计

2000 100

各方按原比例增资额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80 36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00 10

丙方 王兴国

150 5

丁方 周晴

735 24.5

戊方 王曼晖

404.1 13.47

己方 张川

330.9 11.03

新增合计

3000 100

2、增资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增至5000万元，各方持有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800 36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00 10

丙方 王兴国

250 5

丁方 周晴

1225 24.5

戊方 王曼晖

673.5 13.47

己方 张川

551.5 11.03

增资后总计

5000 100

3、增资各方一致同意并授权广州嘉事吉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的各项手续，及进行工商变更登

记等增资过程中所须处理之一切事宜。

4、增资完成后，广州嘉事吉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各项组织机构保持不变。

5、任何一方违反增资的有关条款，应承担为此给各方造成的损失。

6、各方在增资期间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提交北京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三）嘉事康元

1、增资各方均为深圳嘉事康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原有股东，同意以货币形式按照各方原有持股比例对目标

公司增资。 原有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10 31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 20

丙方 郭振喜

250 25

丁方 杨波

240 24

原有股本合计

1000 100

各方按原比例增资额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10 31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 20

丙方 郭振喜

250 25

丁方 杨波

240 24

新增合计

1000 100

2、增资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至2000万元，各方持有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20 31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00 20

丙方 郭振喜

500 25

丁方 杨波

480 24

增资后总计

2000 100

3、增资各方一致同意并授权深圳嘉事康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的各项手续，及进行工商变更登

记等增资过程中所须处理之一切事宜。

4、增资完成后，深圳嘉事康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各项组织机构保持不变。

5、任何一方违反增资的有关条款，应承担为此给各方造成的损失。

6、各方在增资期间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提交北京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四）嘉事嘉成

1、增资各方均为嘉事嘉成医疗器械武汉有限公司原有股东，同意以货币形式按照各方原有持股比例对目标

公司增资。 原有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10 31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 20

丙方 谢东华

390 39

丁方 李燕

100 10

原有股本合计

1000 100

各方按原比例增资额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10 31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 20

丙方 谢东华

390 39

丁方 李燕

100 10

新增合计

1000 100

2、增资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至2000万元，各方持有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20 31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00 20

丙方 谢东华

780 39

丁方 李燕

200 10

增资后总计

2000 100

3、增资各方一致同意并授权嘉事嘉成医疗器械武汉有限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的各项手续，及进行工商变更登

记等增资过程中所须处理之一切事宜。

4、增资完成后，嘉事嘉成医疗器械武汉有限公司各项组织机构保持不变。

5、任何一方违反增资的有关条款，应承担为此给各方造成的损失。

6、各方在增资期间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提交北京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五）嘉事爱格

1、增资各方均为北京嘉事爱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原有股东，同意以货币形式按照各方原有持股比例对目标

公司增资。 原有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60 36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 10

丙方 王兴国

50 5

丁方 苏海军

310 31

戊方 张捷

180 18

原有股本合计

1000 100

各方按原比例增资额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60 36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 10

丙方 王兴国

50 5

丁方 苏海军

310 31

戊方 张捷

180 18

新增合计

1000 100

2、增资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至2000万元，各方持有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20 36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 10

丙方 王兴国

100 5

丁方 苏海军

620 31

戊方 张捷

360 18

增资后总计

2000 100

3、增资各方一致同意并授权北京嘉事爱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的各项手续，及进行工商变更登

记等增资过程中所须处理之一切事宜。

4、增资完成后，北京嘉事爱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各项组织机构保持不变。

5、任何一方违反增资的有关条款，应承担为此给各方造成的损失。

6、各方在增资期间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提交北京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六）嘉事百洲

1、增资各方均为广州嘉事百洲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原有股东，同意以货币形式按照各方原有持股比例对目标

公司增资。 原有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10 41

乙方 广州嘉事吉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 10

丙方 刘金刚

266 26.6

丁方 陈起

118.6 11.86

戊方 杨弟

105.4 10.54

原有股本合计

1000 100

各方按原比例增资额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10 41

乙方 广州嘉事吉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 10

丙方 刘金刚

266 26.6

丁方 陈起

118.6 11.86

戊方 杨弟

105.4 10.54

新增合计

1000 100

2、增资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至2000万元，各方持有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20 41

乙方 广州嘉事吉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 10

丙方 刘金刚

532 26.6

丁方 陈起

237.2 11.86

戊方 杨弟

210.8 10.54

增资后总计

2000 100

3、增资各方一致同意并授权广州嘉事百洲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的各项手续，及进行工商变更登

记等增资过程中所须处理之一切事宜。

4、增资完成后，广州嘉事百洲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各项组织机构保持不变。

5、任何一方违反增资的有关条款，应承担为此给各方造成的损失。

6、各方在增资期间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提交北京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七）嘉事怡核

1、增资各方均为广州嘉事怡核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原有股东，同意以货币形式按照各方原有持股比例对目标

公司增资。 原有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10 41

乙方 广州嘉事吉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 10

丙方 周宏峰

392 39.2

丁方 周宏峻

98 9.8

原有股本合计

1000 100

各方按原比例增资额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20 41

乙方 广州嘉事吉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 10

丙方 周宏峰

784 39.2

丁方 周宏峻

196 9.8

新增合计

2000 100

2、增资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至3000万元，各方持有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30 41

乙方 广州嘉事吉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00 10

丙方 周宏峰

1176 39.2

丁方 周宏峻

294 9.8

增资后总计

3000 100

3、增资各方一致同意并授权广州嘉事怡核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的各项手续，及进行工商变更登

记等增资过程中所须处理之一切事宜。

4、增资完成后，广州嘉事怡核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各项组织机构保持不变。

5、任何一方违反增资的有关条款，应承担为此给各方造成的损失。

6、各方在增资期间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提交北京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八）嘉事谊诚

1、增资各方均为安徽嘉事谊诚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原有股东，同意以货币形式按照各方原有持股比例对

目标公司增资。 原有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20 36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 10

丙方 王兴国

100 5

丁方 张顺

780 39

戊方 李斌

200 10

原有股本合计

2000 100

各方按原比例增资额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80 36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00 10

丙方 王兴国

150 5

丁方 张顺

1170 39

李斌

300 10

新增合计

3000 100

2、增资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增至5000万元，各方持有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800 36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00 10

丙方 王兴国

250 5

丁方 张顺

1950 39

李斌

500 10

增资后总计

5000 100

3、增资各方一致同意并授权安徽嘉事谊诚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的各项手续，及进行工商变

更登记等增资过程中所须处理之一切事宜。

4、增资完成后，安徽嘉事谊诚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各组织机构保持不变。

5、任何一方违反增资的有关条款，应承担为此给各方造成的损失。

6、各方在增资期间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提交北京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九）金康瑞源

1、增资各方均为北京金康瑞源商贸有限公司原有股东，同意以货币形式按照各方原有持股比例对目标公司

增资。 原有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10 31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 20

丙方 周焰

390 39

丁方 丁楠

100 10

原有股本合计

1000 100

各方按原比例增资额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10 31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 20

丙方 周焰

390 39

丁方 丁楠

100 10

新增合计

1000 100

2、增资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至2000万元，各方持有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持股人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甲方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20 31

乙方 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00 20

丙方 周焰

780 39

丁方 丁楠

200 10

增资后总计

2000 100

3、增资各方一致同意并授权北京金康瑞源商贸有限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的各项手续，及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等

增资过程中所须处理之一切事宜。

4、增资完成后，北京金康瑞源商贸有限公司各组织机构保持不变。

5、任何一方违反增资的有关条款，应承担为此给各方造成的损失。

6、各方在增资期间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提交北京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五、增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增资将进一步补充公司发展所需流动资金；同时，本次增资的部分资金将用于收购医疗器械标的公司

51%的股权项目（标的公司情况详见公司于2014年9月11日发布的《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

告编号：2014-045）实现公司做大做强的目标，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

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由于公司所处行业受医改政策、市场环境、医院账龄变化等诸多因素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对事项的后续进展予以公告，请投资者及时关注。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09月26日

证券代码：002462� � � �证券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2014-053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致力

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公司的

治理水平。

最近五年内公司被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及公司相应的整改情况如

下：

一、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的监管意见（京证公司发[2010]18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监管

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0]第105号）

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于2010年11月4日至11月22日起对公司进行了专项检查， 并于2010年12月1日出具了

《专项检查监管意见》（京证公司发[2010]189号），指出了公司在公司治理、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存在的一

些问题及整改要求，要求公司自接到该意见书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北京监管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整改报告

应包括公司对存在问题的认识情况、采取整改措施、未整改问题的原因、后续整改计划期限及负责人等内容。

2010年12月15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出具《关于对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

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0]第105号），指出公司未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承诺在股票上市

三个月内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 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 未在章程中载明

“（一）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二）公司不得修改公司章程中的前项规

定。 ” 要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制定和完善公司治理制度，认真和

及时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据此，公司相应进行了积极整改，出具了整改报告（嘉事堂证券2010（001）号），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专项检查监管意见》中指出：公司“三会” 会议记录亟待完善。 根据公司章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会议记

录应当记载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名，应当记载股东的质询

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的答复或说明，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比较简单，未完全记载上述事项；第七

十三条规定，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召集人或其代表、会议主持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字，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未见除董事以外的其他人员签字。 ”

整改措施：“三会” 会议记录工作是公司治理工作的重要文字载体，充分体现了公司治理过程的真实发展脉

络，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按照规定认真、细致做好会议记录工作，详细记录股东的质询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的答复

或说明，同时保证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召集人或其代表、会议主持人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2、《专项检查监管意见》中指出：“公司个别规章制度需要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第五条、六条、十四、十五、

十六条规定，内部审计部门直接接受公司总经理领导，并向董事会和监事会报告工作，公司总经理负责内部审计

部门负责人的聘任及解聘。 根据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引》第七条的规定，内部审计部门

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工作。 ”

整改措施：公司已根据《专项检查监管意见》的要求，修改了《内部审计制度》，并就修改后的制度对内审部

门工作人员进行了培训，新制度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实施。

3、《专项检查监管意见》中指出：“公司部分规章制度尚未建立健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独立董

事年报工作制度》、《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防范大股东以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管理制度》、《上市公司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 以及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等相关制度尚未制

定。 ”

整改措施：公司对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进行了梳理，起草了包括《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独立董事年

报工作制度》、《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防范大股东以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管理制度》、《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在内的上述五项制度，新制度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实施。

4、《专项检查监管意见》中指出：“独立董事工作职责不明晰。根据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

护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建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独立董事应当向公司股东大会提交年度述职报告，但目

前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未见上述规定。 另外，根据证监会《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7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工作的通

知》等规范性文件要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应包括汇报和沟通制度，独立董事应在上市公司年报的

编制和披露过程中，切实履行独立董事的责任和义务，勤勉尽责，并形成有关书面文件并由当事人签字。 ”

整改措施：公司对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进行了梳理，起草了《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明确了独立董事向

公司股东大会提交年度述职报告的规定，新制度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实施。 独立董事

已于2010年度股东大会前形成有关书面材料，并提交了2010年度述职报告。

5、《专项检查监管意见》中指出：“监事会职责尚需进一步理顺。 根据《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八条

的规定， 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但是2010年第三季度会计报

表，监事会未出具相关书面审核意见。 ”

整改措施：公司已进一步理顺监事会工作职责，监事会对董事会后续编制的定期报告及相应的会计报表进

行了审核并提出了书面审核意见。

6、《专项检查监管意见》中指出：“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资料尚需规范。 公司已经成立专门委员会，但未见

召开会议的相关记录工作。根据证监会《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7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工作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要

求，审计委员会应当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本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时间安排，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在约定

时限内提交审计报告并以书面意见形式记录督促的方式、次数和结果以及相关负责人的签字确认。 ”

整改措施：公司进一步完善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记录工作，重点做好审计委员会对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工作的监督情况记录，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年度审核情况记录等。

7、《专项检查监管意见》中指出：“内审部门未对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根据深交所《中小板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应当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

用情况检查一次，并及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公司上市后存在募集资金置换以及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

贷款等情况，切实需要就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严格进行内部审计。 ”

整改措施：公司内审部门于2010年12月起增加了对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检查工作，对募集资金置换以

及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等情况进行严格审计，并分别于每季度结束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汇报书面检查结果。 公司同时修订了《内部审计制度》中相应条款，新制度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实施。

8、《专项检查监管意见》及《监管关注函》中指出：上市公司相关承诺尚未完全履行。《上市公告书》规定，公

司承诺在股票上市三个月内按照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 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 并在章程中载明

“（1）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2）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

改。 ” 公司上市后于2010年9月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对章程进行修订时未载明上述事项，11月15日召

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对此进行补充，但目前尚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整改措施： 公司章程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增加了

“（1）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2）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

改” 相关条款。

9、《专项检查监管意见》中指出：“‘三会’ 档案管理需进一步完善。 目前公司‘三会’ 档案中未见关于召开

董事会会议及监事会会议的通知，归档文件的完整性、系统性上需进一步完善。 ”

整改措施：公司已进一步加强“三会” 档案管理工作，形成责任制。 公司前期的“三会” 会议通知均以邮件形

式由证券部负责下发，未经打印并添加至“三会” 档案中，现已把纸质通知文件打印留档。

10、《专项检查监管意见》中指出：“股东大会会议记录执行情况待落实。 根据公司章程第七十二条规定，股

东大会、董事会应有会议记录，由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人显示为证券部工

作人员。 ”

整改措施：公司将加强“三会” 会议记录执行情况的落实。 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全权负责，认真做好会议记录，

记录人为董事会秘书，同时保证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召集人或其代表、会议主持人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二）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1、《专项检查监管意见》中指出：“公司未按规定建立募集资金台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会计部门应当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设立台账。目前公司募集资金已

经按正常计划投入使用，但并未建立募集资金台账，不能详细反映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

情况。 ”

整改措施：从2010年12月起，公司财务部门增加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汇总的台账，详细反映募集资金的每一

笔支出情况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每一笔投入情况，并由内部审计部门对募集资金的支取严格监控。

2、《专项检查监管意见》中指出：“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存在错划款项问题。（1）2010年9月30日，公司向同

仁堂股份有限公司支付1500万元采购货款，该款项不属于募集资金使用款项，公司误从兴业银行募集资金专户中

支付，保荐人发现该支出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公司2010年10月8日归还了该笔款项。（2）公司用超募资金

偿还银行1300万元短期借款时，误将物流子公司的募集资金当做超募资金划出，后又及时纠正。 ”

整改措施：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财务制度，理清财务审核程序，加强复核力度，避免募集资金错划情况。

3、《专项检查监管意见》中指出：“募集资金使用审批手续不符合公司规定。 根据《募集资金制度》第十六条

规定，在进行项目投资时，资金支出必须严格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履行使用审批手续。 每一笔募集资金的支出均需

由有关部门提出使用计划，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经主管经理签字后报财务部，由财务部审核后，逐级由项目负

责人、财务负责人及总经理签字后予以付款；凡超过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应报董事会审批。 但公司在日常募集资

金支出签批单上，未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逐级签批手续，支出签批单上只有项目负责人和总经理签字，未见财

务总监签字审核。 ”

整改措施：公司已修订和加强募集资金使用审批手续流程管理，增加募集资金支出审批程序，未超过董事会

授权范围的合理支出，逐级由项目负责人、财务总监及总经理签字后予以付款。

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问询函（[2011]第118号）

2011年5月，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问发出的问询函（[2011]第118号），要求公司就转让

北京嘉事大恒制药有限公司及北京大恒倍生制药厂有限公司所属股权等有关事宜作出说明。 2011年5月11日，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上报了《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回函》（证券（2011）003号），对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年报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2]第112号）

2012年5月2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关于对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

报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2]第112号），要求公司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年报审查中发现的问题作出书面

说明， 主要包括公司董事履行职责情况、2011年度报告中的董事会报告关于公司的资产构成及变动情况说明、关

于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其他应收账款情况、应付票据情

况、其他业务收入构成情况等。 2012年5月3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报了《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年报问询函[2012]第112号的答复》，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中关注的问题逐一进

行了回复。

四、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2]第103号）

（一）监管函内容

2012年7月20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副总经理王英出具 《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

[2012]第103号），指出2012年7月19日，王英卖出公司股票2010股，涉及金额20100元，而公司预约于2012年8月18日

披露2012年半年度报告。 王英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定期报告披露前三十日内买卖公司股票，且数额较

大，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3.1.8条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8.16条的规定。 中小板公司管

理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要求王英应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二）整改措施

公司副总经理王英2012年7月19日在外开会，其开户的证券账户一直未安装交易软件，7月19日，其家属在家

试安装软件，试着卖出股票，将其持有的股票零头2010股以10元交易价格卖出，然后通知到王英本人。王英及时把

上述情况通告公司，公司知道此情况后，立即召开紧急办公会。 在会议中，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宣读《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由于公司于8月18日将披露半年报，王英违反了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 的相关规定，因此公司决

定对其给予处罚。 鉴于王英家属于7月19日操作卖出股票时没有提前获悉半年度报告的财务数据，不属于利用内

幕信息交易，交易时间点也无影响公司股价波动的敏感信息，交易数量较小、获利不多。 比照《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第十一条的规定， 没收转让股份所得利益16482元全部归公司所

有，并处罚款2000元，王英表示服从处罚决定。上述处罚决定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年报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3]第112号）

2013年4月21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关于对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

报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3]第112号），要求公司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年报审查中发现的问题作出书面

说明，主要包括公司2012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董事会报告编制情况、主营业务

分类问题、医药物流三期建设项目情况、关联交易情况、其他应收款情况、人均营业收入等。 2013年6月6日，公司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报了《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回复函》，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中关注的问题逐一

进行了回复。

六、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半年报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3]第7号）

2013年8月15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关于对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3]第7号），要求公司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在2013年半年报审查中发

现的问题作出书面说明，主要包括公司报告期末前五大供应商的具体情况、商誉减值准备转销情况等。2013年8月

15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报了《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回复函》，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半年报问询函中关

注的问题逐一进行了回复。

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监管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3]第96号）

（一）关注函内容

2013年11月14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出具《监管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3]第96

号），指出公司于2013年11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审议通过《关于授权管理层出售公司持有的

中青旅股份的议案》。 公司持有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中青旅，股票代码:600138)股份9,759,881股，

2013年9月30日账面价值为1.6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5%。按2013年9月30日中青旅收盘价出售上

述股票，将影响公司净利润约1.16亿元，占最近一年经审计净利润的177％。 2013年11月1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板公司管理部在审核公告中发现，公司未按照上市规则的规定提交临时公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

部对此表示关注。 公司的上述行为和现象，不符合《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第2.1条、2.6条、7.1条和9.2条的

规定，也反映了公司对信息披露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熟练掌握和运用相关规则。 要求公司董事会及相关

责任人充分重视信息披露事项和规范运作要求，加强学习，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二）整改措施

2013年11月18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提交回函，“此次事项已引起公司董事会及相关

责任人高度重视，今后公司定将充分重视信息披露事项和规范运作要求，加强学习，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同时，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国家法律、法规、贵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

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 ”

八、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4]第39号）

（一）监管函内容

2014年3月2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副总裁王英出具《关于对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王英违规交易股票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4]第39号），指出王英于2014年1月24日卖出公司51,507

股股票，交易金额781,876元，而公司于2014年1月27日披露2013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王英作为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在公司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披露前十日内卖出公司股票，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第1.4条、

第3.1.8条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8.16条的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对此非

常关注，要求王英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二）整改措施

2014年3月21日， 公司出具《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高管人员违规减持公司股票事项的自查报

告》，公司决定对王英违规买卖公司股票行为作出如下处理：公司董事会对王英作出警告处分，同时按照《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证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办法》，按其所获收益的10%，处以58,430元的罚款归公司所有。 同时，公司向王英进一步说明了有关买

卖公司股票的规定，并发出《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注意事项的通

知》，要求各相关人员进一步严格规范自身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并确认签字。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人员及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认真吸取教训，杜绝此类事项的

再次发生。

除上述监管措施以外，公司最近五年没有其他因违反上市公司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

受到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形。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002462� � � �证券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2014-050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9月11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会议通知，会议于2014年9月26日下午2点在公司二楼会议室

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共计21名，代表公司股份118,558,41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9.399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4人，代表公司股

份33,509,95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9625%。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元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全部参加了会议。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审议了相关议案，并作出决议。

二、会议的表决情况

（一）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6,057股，合计152,064,473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4%；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2,900股，合计2,9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1,000股，合计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7%。

（二）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分为以下子议案，逐项进行表决：

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5,600股，合计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3,600股，合计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4%。

2、发行规模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5,600股，合计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3,600股，合计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4%。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5,600股，合计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3,600股，合计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4%。

4、债券期限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5,600股，合计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3,600股，合计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4%。

5、债券利率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5,600股，合计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3,600股，合计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4%。

6、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5,600股，合计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3,600股，合计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4%。

7、转股期限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5,600股，合计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3,600股，合计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4%。

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5,600股，合计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3,600股，合计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4%。

9、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5,600股，合计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3,600股，合计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4%。

10、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5,600股，合计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3,600股，合计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4%。

11、赎回条款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5,600股，合计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3,600股，合计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4%。

12、回售条款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5,600股，合计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3,600股，合计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4%。

13、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5,600股，合计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3,600股，合计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4%。

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5,600股，合计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3,600股，合计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4%。

15、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5,600股，合计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3,600股，合计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4%。

16、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5,600股，合计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3,600股，合计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4%。

1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5,600股，合计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3,600股，合计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4%。

18、担保事项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5,600股，合计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3,600股，合计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4%。

19、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限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5,600股，合计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3,600股，合计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4%。

（三）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2,900股，合计2,9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6,300股，合计6,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1%。

（四）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2,900股，合计2,9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6,300股，合计6,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1%。

（五）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

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118,558,416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33,500,757股，合计152,059,173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现场表决反对0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2,900股，合计2,9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现场表决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6,300股，合计6,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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